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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监警会今成立

更有效监容投诉警容个案的处理

《独 立 监 察 警 方 处 理 投 诉 委 员 会 条 例 》于 今 天 （   2 0 0 9 年 6 月 1 日）生 效 ， 

原 有 的 警 监 会 亦 于 今 天 成 为 法 定 机 构 ，改 称 「独 立 监 察 警 方 处 理 投 诉 委 员 会 」，筒 

称 「监 警 会 」。

《监 警 会 条 例 》 为 监 警 会 执 行 其 监 察 的 职 能 和 权 力 提 供 法 律 基 础 ，是提升

监 警 会 独 立 性 的 重 要 一 步 。

条 例 订 明 监 警 会 的 主 要 职 能 包 括 ：  

( i ) 观 察 、监 察 和 覆 检 警 方 处 理 和 调 查 须 汇 报 投 诉  *的 工 作 ，以及监察警方已经 

或 将 会 在 与 须 汇 报 投 诉 有 关 连 的 情 况 下 对 警 务 人 员 采 取 的 行 动 ；  

( i i) 找 出 警 队 采 纳 的 常 规 或 程 序 中 引 致 或 可 能 会 引 致 须 汇 报 投 诉 的 缺 失 或 不 足

之 处 ；及  

( i i i ) 适 当 时 向 警 务 处 处 长 或  / 及 行 政 长 官 提 出 意 见 或  /和 建 议 。

监 警 会 主 席 、资 深 大 律 师 翟 绍 唐 指 出 ：「监 警 会 在 审 阅 调 查 报 告 期 间 ，可要

求 警 方 提 供 关 乎 须 汇 报 投 诉 的 资 料 或 材 料 ，和 澄 清 关 乎 须 汇 报 投 诉 的 任 何 事 实 、差

异 或 裁 断 。如 监 警 会 认 为 调 查 有 不 足 之 处 ，更 有 法 定 权 力 要 求 警 方 调 查 或 重 新 调 查 。」

监 警 会 在 完 全 信 纳 投 诉 个 案 处 理 得 当 后 ，才 会 通 过 调 查 结 果 ，个 案 方 可 终 结 。  

* 「须汇报投诉」是指市民就当值或表明是警队成员的警务人员的行为作出的投诉，而投诉必须由直接受影响人士真 

诚 地 作 出 ，并非琐屑无聊或无理取闹的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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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 警 会 委 员 和 观 察 员 亦 可 根 据 条 例 赋 予 的 权 力 ，观察任何 警方就须 汇报投  

诉 进 行 的 会 面 和 证 据 收 集 工 作 。观 察 可 以 预 先 安 排 或 突 击 进 行 。

翟 绍 唐 说 ：「监 警 会 作 为 法 定 的 监 察 机 构 ，我 们 的 运 作 完 全 独 立 于 警 方 ，并 

会 确 保 所 有 须 汇 报 投 诉 警 察 个 案 都 得 到 彻 底 、不 偏 不 倚 和 迅 速 的 调 查 。」

监 警 会 的 成 员 由 行 政 长 官 委 任 ，包 括 1 名 主 席 、3 名 副 主 席 和 1 4 名委员组 

成 。他 们 来 自 不 同 界 别 ，包 括 立 法 会 议 员 、法律 、医 疗 、教 育 、社福和商业界别人  

士 ，运 用 其 专 业 知 识 ，审阅市民投诉警察的个案  。监 警 会 成 为 法 定 机 构 后 ，拥有自

己 的 资 源 ，将 自 行 聘 请 员 工 。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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